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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法修法
(及 強化職場減災行動計畫)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114.12.2 三讀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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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指派人員或委託專業機構
監督及查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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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強化交付承攬或租借之告知
義務。(第26條)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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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中間包商(特別是自營作業者)有權無責

職安法第2條第4款:
事業單位：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。

職安法第27條第1項:

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之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，原事業單位
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：
㇐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監督及協調之

工 作。
二、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
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
四、相關承攬人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
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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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12.2 三讀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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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12.2 三讀通過

10人
30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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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霸凌防治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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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最高負責人職場霸
凌事件申訴處理辦法

所稱最高負責人，指下列之人：
㇐、機關（構）首⾧、學校校⾧、行政法人董（理）事⾧、公營事業機構董事
⾧、理事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。
二、法人、合夥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人
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。

與前款代表人職務相當之人：為 實質執行代表人業務或實質控制組織人事、財
務或業務經營，且於該組織有下列情形之㇐：
(㇐) 現任或曾任董事（理事）或監察人（監事）者。
(二) 持有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。
(三) 經工會、股東、協力廠商或職場霸凌事件申訴人，指認為與代表人職務相
當之人，並有具體事證者。
(四) 代表人之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、三親等內血親之配偶、配偶之
三親等內血親或其配偶者。
(五) 代表人經改選尚未辦理登記者。
(六) 位居特殊重要職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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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 雇主不得對依本法提起申訴或協助他人申
訴之工作者，予以解僱、降調、減薪、損
害其依法令、契約或習慣上所 應享有之權
益，或其他不利之處分。但經證實有惡意
虛構事實者，不在此限。

職場霸凌防治準則

仍應符合勞動
法規

114.12.2 三讀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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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加重其罰鍰至
法定罰鍰最高額

1/2

發生職災者，違
反承攬管理、教
育訓練、職安人
員者，為300萬

 事業單位將其工作場所、設備出(借)租人
違反第26條第3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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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應儘早規畫因應
相關採購發包程序

• 取得建照
• 施工契約簽約日

草案查詢

現有
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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